铜陵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专业
	
	出生时间(年月日)
	
	毕业时间
	

	政治面貌
	
	学位英语通过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全部课程，且平均成绩达75分及以上；(
学位论文（设计）成绩达到中等及以上（70分及以上）；(
英语符合《铜陵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章第四条（四）的要求。(
备注：未达到上述3个条件的，不得授予学位证书。



	
	现达到授予条件（附重修课程成绩单或材料说明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(签名)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在学院

学士学位

分委员会

审核意见
	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主席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位办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	学 校

意 见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 注
	


铜陵学院教务处    制
